
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

99年度青年滅飛創意大賽-活化閒置館舍創意經營計畫

活動簡章

· 活動宗旨

青年具有天生熱情、鮮活創意及敏銳觀察力，一直是引領趨勢、創造時勢風潮的主要動力，本活動欲透過創意團隊競賽方式，公開徵求青年創意經營提案，聚焦對活化閒置館舍此一公共議題的關注，進而集結公部門、社會大眾、民間資源的力量，實現創新、創意、創業三者結合的三創效益。此外，本會將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規劃之地產基金申請時程，協助99年度優勝提案標的館舍所轄地方政府研提提案計畫書，並依限提出100年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之申請，以落實閒置館舍活化再利用及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之目的。

· 徵件時間

99年5月18日(二)至99年9月21日(二)下午5時正。
· 徵件辦法

1.競賽標的

(1)臺北縣雙溪鄉牡丹國小燦光分班房屋兩幢建物
(2)桃園縣角板山行館（遊客活動中心、回字館及茶坊）
(3)桃園縣楊梅國中報廢宿舍兩幢建物
(4)南投縣水里鄉公有零售市場2樓
(5)南投縣集集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地下1樓及地上1、2樓
(6)高雄市鹽埕示範公有零售市場3樓
(7)高雄市鼓山第一公有零售市場2樓
(8)金門縣金湖鎮溪邊海水浴場
2.報名資格

年齡滿18歲至45歲之中華民國國籍之青年二人（含）以上組成團隊報名（請自訂團隊名稱）。
備註：有關年齡認定，18歲以上，需於民國81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，45歲以下，需於民國55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。

3.報名方式

報名隊伍可自行擇選一處標的館舍進行提案，報名資料可至活動官網下載，或親至各區說明會現場(請至活動官網查詢各區說明會時間及地點)領取相關資料，於徵件截止日前將應備文件寄(送)達100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62號6樓，並請註明「青年滅飛創意大賽活動小組」收。依報名方式完成之團隊，活動小組將上傳名單至活動網站供團隊查詢報名狀況。

4.應備文件

(1)報名表（如附件1）。
(2)提案計畫書一式10份（請以A4大小繕打，裝訂成冊，內文頁數建議以不超過50頁為原則，並於封面註明提案名稱、標的館舍名稱及團隊名稱）。
(3)智慧財產無償授權書（如附件2）。
(4)提案計畫書電子檔光碟乙份(建議以2003word程式儲存燒錄)。

(5)相關附件。

5.計畫書格式規範

為有利於未來能協助地方政府申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，並兼顧地方發展的需求切合程度，提案計畫書內容應包含有：

(1)計畫緣起：含依據、地方產業發展之現況分析等。
(2)問題評析：含問題說明與解決對策。
(3)計畫目標：含目標說明、預期績效及評估基準、工作目標等。
(4)計畫內容：含內容簡介、工作項目、實施地點、實施方法等。
(5)預期成效：含經費需求、效益分析、評估指標、量化與質化效益說明等。
· 評選規則
本會將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，分別組成「99年青年滅飛創意大賽」初審及決審委員會，分初審與決審進行兩階段審查。

1. 初審

(1)由初審委員針對青年團隊提案進行書面審查，初審階段原則取序分較高者前20名之隊伍為入圍團隊。

(2)若遇同分之情形，以評分標準之配分比例最高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為優勝團隊；若分數仍相同，則一併入選。原則上入圍團隊之得分平均值須達70分以上。
2. 決審

(1)由提案團隊就其計畫理念向決審委員進行簡報說明，決審階段原則取序分較高者前10名之隊伍為優勝團隊。

(2)若遇同分之情形，以評分標準之配分比例最高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為優勝團隊；若分數仍相同，則一併入選。 
	　　　　內容及比重

評分項目
	具體內容
	比重及分數

	
	
	初審
	決審

	計畫完整性及可行性
	1. 計畫核心目標與閒置館舍間的關連性與地方需求切合度

2. 計畫執行之具體步驟及實施方法

3. 計畫內容是否符合滅飛創意之精神

4. 計畫永續經營的可行性
	40%
	30%

	
	
	
	

	預期效益
	對青年、社區與地方產業發展所形成的量化、質化效益
	30%
	30%

	相關資源結合及協力指導
	產業專家、地方組織、學術機構等協力指導加分
	30%
	20%

	
	
	
	

	簡報反應
	簡報人於現場簡報過程之臨場反應、對計畫的掌握程度
	0%
	20%

	總計
	
	100%
	100%


· 獎勵方式

本會將舉辦公開表揚活動，入圍青年團隊可獲頒獎座乙座及獎狀乙張；優勝青年團隊可獲頒獎座乙座及獎狀乙張，並發給獎金新台幣8萬元正。
· 注意事項
1. 提案隊伍計畫書所有內容禁止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，若經他人檢舉並經查證確有抄襲仿冒或身分虛假之情事，除取消得獎資格外，並追回已頒發獎座、獎狀、證書與獎金。
2. 青年團隊須於提案時由全數成員簽署智慧財產無償授權書，以無條件將其創意構想計畫提供予本會及相關政府單位予以運用。

3. 青年團隊之提案計畫書，日後將提供給地方政府作為地產基金提案運用。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資訊可至 http://fund.csd.org.tw/查詢。

4. 青年團隊事蹟須配合提供提案構想及相關照片素材。
5. 報名資料恕不退件。
6.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競賽所得獎金超過20,000元者，需扣繳10％之所得稅。

7.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，並同時於官網上公布。

· 徵件服務
1.成功案例參考

主辦單位已蒐集國內閒置館舍活化成功案例6案、國外案例1案，並彙整成數位化資料，上傳至活動官網開放下載，供報名團隊提案構思參考。

2.線上專業諮詢

活動官網設立線上專業諮詢信箱，並聘請專家顧問提供報名團隊提案諮詢服務。

3.徵件Q&A單元

活動官網設立徵件QA單元，彙整報名團隊徵件會遇到的相關問題，利用QA專區先行釋疑。

4.專人專線答詢服務

為即時處理報名團隊徵件相關問題，設立專線、專人答詢服務【02-23888610轉125傅先生、轉122孔小姐】，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，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。

· 活動時程

	活動期程
	時間(99年)
	說明

	徵件期間
	5月18日(二)～9月21日(二)
	以文件送達日為憑

	召開初審共識會議
	9月24日(五)～9月27日(一)
	初審原則討論

	初審委員書面審查
	9月28日(二)～10月4日(一)
	書面審查

	召開初審確認會議
	10月5日(二)～10月7日(四)
	確認入圍名單

	召開決審共識會議
	10月8日(五)～10月12日(二)
	決審原則討論

	決審委員書面審查
	10月13日(三)～10月15日(五)
	書面審查

	決審簡報
	10月17日(日)
	入圍者進行簡報

	召開決審確認會議
	10月17日(日)
	確認得獎名單

	公佈得獎名單
	10月25日(一)
	官網公佈得獎名單

	頒獎典禮暨成果展
	10月31日(日)
	頒獎


· 主辦單位

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

· 承辦單位

大潤元知識策略有限公司

如需詢問本活動相關訊息，請洽傅建忠先生、孔凱蓁小姐

電話：02-23888610轉125、轉122

傳真：02-23888620

E-MAIL：nyc99fly @gmail.com

· 活動官網

http://youthhub.net.tw/yictm

	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「99年度青年滅飛創意大賽」報名表

收件編號__________(由青年滅飛創意大賽活動小組填寫)

	計畫名稱
	

	標的館舍
	館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經費需求
	1.館舍修繕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2.行銷推廣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3.商品開發及特色營造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4.其他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(經費可依實際需求予以增列必要之項目)

	團隊名稱
	

	團隊成員
	成員姓名
	性別
	出生

年月日
	就讀學校

或

服務單位
	聯絡電話

(市話、手機)
	聯絡地址
	電子信箱

	
	(聯絡人)


	
	
	
	
	
	

	
	(成員)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計畫目標
	

	計畫摘要
	

	預期成效
	

	注意事項
	1. 


智慧財產無償授權書

本團隊(人)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同意授權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提案企劃書予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，將提案企劃書所列文字、圖檔、構想等內容，無償授權予貴會及相關政府機關進行閒置館舍活化使用。 

本同意書為專屬授權。本團隊(人)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本團隊(人)所創作，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。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。

　　此致  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

立同意書人（團隊成員簽名）：
 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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